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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法律改革委員會 

關於與兒童有關工作的性罪行紀錄查核的報告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收到2010年3月3日的來函，邀請平機會就法律改

革委員會於2010年2月發出的《關於與兒童有關工作的性罪行紀錄查核》報告 (該

報告)提出意見。 

 

 平機會快速翻閱該報告後，留意到建議的性罪行紀錄查核機制(該機制)有

以下特點： 

 性罪犯的姓名和其他個人資料不會讓公眾人士查閱 

 設立一個行政機制作為臨時措施， 令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的人及從

事與精神上無行為能力人士有關工作的人， 其性罪行的刑事定罪紀

錄可供查核 

 “ 與兒童有關工作＂ 應界定為其日常職務涉及或相當可能涉及與兒

童（未滿1 8 歲的人）或精神上無行為能力人士接觸的工作 

 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力人士相關的工作的僱員、義工、見習

人員和自僱人士，皆受機制規管 

 查核不是強制性的 

 機制應分階段實施， 初期只涵蓋準僱員 

 只可由求職者/資料當事人提出進行查核 

 “ 清白＂ 的查核結果不會以書面方式記錄下來， 但會以口頭方式通

知查核申請人或其僱主 

 建議的紀錄查核只可披露指明列表中的性罪行 

 定罪紀錄以外的資料不會在查核中披露 

 查核不包括指稱或獲判無罪 

 作為臨時措施，查核機制不會披露根據《罪犯自新條例》（ 第2 9 7 章）

第2 條被視為“ 已失時效＂ 的性罪行定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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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機會整體仍未有機會考慮此事宜，因此，以下觀察只代表主席辦公室的

意見而已。對於設立機制，讓僱主能審查僱員是否合適擔任與兒童有關的工作，

從而把對造成兒童和精神上無行為能力人士的性及身體損害的風險減至最低，平

機會很支持這份努力。我們認為，整體而言，一方面既要採取合理措施以確定兒

童得到保障，另方面又要確保前性罪犯的權利受到尊重，兩者之間需取得平衡。 

 

 根據建議中的機制，“清白＂的查核結果不會以書面方式記錄下來， 但

會以口頭方式通知查核求職人或其僱主。因此，理論上在若干情況下“不清白＂

的查核結果也會通知僱主。另一方面，“與兒童有關＂的工作定義廣闊，會令很

多行業的僱主都可以要求進行“清白＂紀錄查核。 

 

 《基本法》第33條規定，「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雖然知道建議

中的機制不是自動制止前性罪犯從事與兒童有關工作的機制，但我們關注到，現

實上，正如該報告指出，一些僱主或家長可能純粹因為一個前性罪犯的定罪紀錄

而拒絕讓他/她從事與兒童有關的工作，即使該人已經自新。若事實真是如此，

可能會窒礙這些更新人士的就業機會，對他們改過自新和重投社會有不良影響。 

 

 我們認為應有足夠措施，確保改過自新性罪犯的就業機會，不會因為設立

有關機制而受到不良影響。具體而言，由於僱主和家長可根據有關機制要求進行

「清白」紀錄查核，因此，在引入機制的同時，應推出以僱主和家長為對象的教

育計劃，使他們具備所需的知識，去遵守關乎人權、自然公義、私隱、平等機會

和紀錄處理的適用法例和原則。也應鼓勵和協助與兒童有關工作行業的僱主制定

風險評估框架，和培訓適當的熟練員工來進行兒童安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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